	特别注意：
1、如同意合同变更内容，您不必到原营业网点办理相关手续，在此函上填写相关信息并签字后，于5月27日前寄回以下地址即可：
邮寄地址：上海市浦东新区东方路1928号东海证券大厦4楼
收 件 人： 高烁               邮编：200125
2、咨询电话：95531或4008 888 588
    3、查询网址：www.longone.com.cn


关于东海证券“东风2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合同变更的征询意见函
尊敬的东海证券“东风2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委托人：
为增加东海证券“东风2号”（集合计划代码：A00004）集合资产管理计划的持续性，我司作为管理人，经托管人同意，在保证委托人权益的前提下，拟变更《东海证券“东风2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合同》中的存续期条款。本次合同变更方案如下：
一、合同变更的相关约定
《东海证券“东风2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合同》第20条对合同修改程序做出了明确约定，详细内容您可以登录管理人网站查询。
二、合同变更的内容
1、本次合同变更涉及《东海证券“东风2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合同》第四条第（四）项，变更内容如下：
（1）原合同第四条（四）表述
存续期间：5年
（2）合同变更后第四条（四）表述
存续期间：不设固定期限
2、《东海证券“东风2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说明书》的存续期条款也做了相应变更，具体变更内容您可以登录管理人网站查询《关于东海证券“东风2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合同变更的公告》。
三、合同变更方案的安排
委托人同意合同变更的，在合同变更生效后，委托人可继续持有本集合计划份额。委托人、管理人和托管人将按照变更后的合同行使相关权利，履行相应义务。
委托人不同意合同变更的，管理人新设特别开放期（2013年5月28日——2013年5月29日），委托人有权在特别开放期内申请退出本集合计划份额，我司将受理委托人的退出申请，并为委托人办理退出业务，管理人不收取赎回手续费。若不同意合同变更的委托人未在特别开放期内申请退出本集合计划份额，管理人将按原合同约定，在原合同到期日（2013年6月12日）为其办理赎回，管理人不收取赎回手续费。 

其它委托人可在上述特别开放期内申请参与本集合计划份额。
四、托管人对本次合同变更的许可
托管人同意本次合同变更。
五、合同变更的公告
我司将在指定媒体上公告本次合同变更的详细内容，其中管理人网站为www.longone.com.cn
六、合同变更的效力
若本次合同变更符合合同约定程序，同时满足委托人不少于2人且本计划资产净值不低于1亿元人民币，则本次合同变更生效。
本《意见函》构成变更后合同的组成部分。委托人、管理人和托管人无需就本次合同变更另行签字。
合同变更后，委托人、管理人和托管人的应当按照变更后的合同行使相关权利，履行相应义务。
七、委托人对本次合同变更的意见
请您将您对本次合同变更的意见填写在下表当中。
	意见类型
	您的意见
（请填写“同意”或“不同意”）

	同意合同变更
	


八、本征询意见函一式贰份，管理人、委托人各保留壹份。
东海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委托人身份证号：
中登上海基金账号：
委托人签字：
时 间：    年   月   日                      时      间：   年    月    日
